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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新北市政府及行政院主計處。 

貳、案   由： 新北市政府對於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違法辦理追加預算，僅以輔導、協助

、勸告、建議等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

消極處理；嗣經本院調查，竟自行擴張解

釋符合法律規定，或表示無意見，合理化

各公所寬濫辦理追加預算之不當行為，粉

飾太平；行政院主計處長期坐視中央與地

方政府預算間之重大差異，致各鄉鎮市公

所編製預算雖係準用預算法，卻產生諸多

扞格及違法寬濫追加預算等情事，並放任

上級機關縣市政府消極對應，束手無策；

詎該處非但遲未訂定地方政府預算法，甚

至逾越預算法以訂定法令及函示，供各地

方政府依循，便宜行事，均核有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臺北縣政府於民國(下同)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為新

北市政府，改制前臺北縣政府所轄 28 個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未依預算法規定，寬濫辦理追加預算各計 1 至 4 次

，顯示原總預算編製未盡覈實，且未能籌劃財源平衡，

致預算差短數自新臺幣(下同)42 億元擴大至追加(減)後

差短 70.3 億元等情，經本院調查確有下列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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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政府(前臺北縣政府)對於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違法辦理追加預算，僅以輔導、協助、勸告、

建議等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消極處理；嗣經本院

調查，竟自行擴張解釋符合法律規定，或表示無意見

，合理化各公所寬濫辦理追加預算之不當行為，粉飾

太平，顯有疏失：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 7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收支之

籌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依行政院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辦理。  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編原則辦

理者，行政院或縣政府應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

，及同法第 75 條第 6 項規定：「鄉(鎮、市)公所辦

理自治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縣規章者

，由縣政府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另依九十九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四點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支出，依下列原則辦

理：……(十三)中央及地方政府具有共同性質之支

出項目及社會福利措施，應依法律規定、行政院核

定之一致標準及政事別科目歸類原則與範圍編列

預算；如確有特殊情形者，應報由上級政府通盤考

量或協商決定後，始得實施。直轄市預算共同性費

用編列基準與各縣(市)預算之編製及執行，由行政

院統籌訂定一致規範或準用中央法規。」又據行政

院主計處 94 年 4 月 21 日處實一字第 09400002767

號函略以，「94 年度縣(市)、鄉(鎮、市)預算共同

性費用編列基準說明一規定：『其他未列入本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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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費用，請依有關規定及業務實際情形，自行審

酌財力編列。』本案貴府可本權責於行政院訂頒之

『縣(市)、鄉(鎮、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項

目外另訂頒編列標準。」上開乃新北市政府答復有

關縣市政府與各鄉鎮、市公所間行政監督所依據之

條文，爰臺北縣政府負有監督所轄各鄉鎮市公所預

算之編列是否合法妥適之責，並應加強審核。  

(二)詢據新北市政府以，鄉鎮市係為一地方自治團體，

本權責執行其自治事項，並由縣長指揮監督其自治

，至行政指導之權限，係由主管機關以輔導、協助

、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

請地方自治團體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又針對預算

籌編，鄉鎮市公所除應依地方制度法第 71 條規定

，依預算籌編原則辦理外，縣對所轄鄉鎮市公所能

規範者為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之訂定。改制前各鄉

鎮市公所為地方自治團體，關於其自治施政所需之

經費，享有財政自主原則，即中央立法賦予地方為

執行自治事項，各鄉鎮市首長可依其施政理念，呈

現於年度預算內，該府為使改制作業順利完成，僅

能就上級政府角色予以監督，避免各公所在改制前

浮編預算而賣光、用光、借光所有資源而增加該府

財政負擔，並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作為規範公所

預算編製及執行，包括於 98 年 9 月 9 日以北府主

察字第 0980747064 號函復以，有關財產處分、臨

時人員進用、新興中程資本支出、預算編列與執行

等之加強管控，以防報載之情事；復於 98 年 10 月

13 日召開「改制前鄉(鎮、市)公所預算編列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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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研商會議」，由縣長親自主持，並於同年 10 月

21 日以北府主一字第 0980885630 號函鄉鎮市公所

。據上，新北市政府雖稱已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採

取輔導、協助、勸告、建議等方法，以控管其追加

預算之情形，然而該府對於所轄各公所仍違反預算

法寬濫追加預算情事，卻未能依地方制度法第 75

條第 6 項規定，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

行，畫地自限其權責，自難辭其咎。 

(三)按「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

預算：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

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

加預算者。」預算法第 79 條定有明文。惟就該府

所轄各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之原因整

理歸納後，大致可分成下列 7 種態樣：１、符合預

算法第 79 條規定要件者；２、依「各級地方政府

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先行墊付之款項，事後透過

追加預算程序辦理帳務轉正者；３、上級政府核配

之計畫型補助款未及編列於總預算者；４、調整總

預算所編列計畫經費之需求者；５、臨時性支出；

６、可得預見及規劃之經費支出，卻因原總預算編

列草率未盡覈實，致需追加者；７、因府會關係不

佳，原編總預算遭代表會統刪或杯葛後，年度中執

行因業務實需，致需追加者。事實上，觀諸各公所

99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項目，大部分與預算法規定之

要件不合，且以上述第２至７項占多數，然而上述

第２項係依據行政院訂頒之法令「各級地方政府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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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處理要點」之規定，並非「法律」，亦即經上

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配合上級或同

級政府施政需要且須及時使用支出之情況，因時效

性考量可以先行支用墊付，於下次辦理預算時再進

行帳務轉正，亦即有前述情況時即可以辦理追加預

算，然實與預算法第 79 條所訂辦理追加預算之要

件未盡相符；另第３項之依據為上級政府核配補助

款之函令或政策，亦非「法律」，又第４、５、６

及７項大多係年度預算未編足額之計畫者、原編計

畫未周延規劃致經費不足者、前經代表會刪減致經

費不足或仍需辦理者、甚至配合機關首長臨時交辦

事項或因應民意代表要求而辦理者，實無相關法令

依據，亦顯然皆不符預算法第 79 條之規定。復觀

諸前臺北縣各鄉鎮市公所 94 至 99 年辦理追加預算

次數情形，各公所追加預算已成為年度預算之常態

，極少部分符合上述法定要件。由於實質上並未符

合辦理追加預算之要件，且亦未考量到所提計畫之

適法性、重要性及評估本身執行能力或辦理追加預

算之經濟效益等問題，演變成「人為」之施政需要

，而忽略「法律」規定，形成人治高於法治之現象

。 

(四)按預算係指政府於一定期間，對所有活動的收支及

資源運用，於事前作整體規劃，所訂定之財政收支

計畫，並經立法機關審議與授權，作為政府財務活

動的依據。基於預算的重要性，現行法令對於預算

編列有嚴謹的規範，惟揆以前臺北縣各鄉鎮市公所

94 至 99 年辦理追加預算次數統計情形，各公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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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預算已成為年度預算之常態，極少部分符合上述

法定要件，其中 28 個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亦未依預

算法規定，寬濫辦理追加預算各計 1 至 4 次，顯示

原總預算編製未盡覈實，且未能籌劃財源平衡，致

預算差短數自 42 億元擴大至追加(減)後差短 70.3

億元，實有違失。 

(五)經詢新北市政府，詎對於各公所未盡依預算法第 79

條相關法定要件規定，寬濫辦理追加預算之情形，

不但表示：「預算法係以中央角度來規範，對地方

政府而言，完全適用遵行較難，全省各鄉鎮市公所

皆有類似情況。…一般公所不辦追加是特例，大多

會辦追加預算，經過代表會審議通過的話，在不違

反相關標準下，本府很難介入。…部分公所狀況較

特殊，實務上有必要辦理追加預算，但法上有討論

空間，…中央政府要求(補助款)需有補助文號才能

編列預算，地方政府有必要彈性處理。…公所是自

治團體，預算法為準用，預算法第 79 條所定追加

預算條件在地方幾乎不會發生。…對於違法或不配

合之公所僅能考核扣減補助款。…公所認為重要業

務，臨時增加業務，本府原則上尊重並從寬解釋。

」等語云云，而且竟自行擴張解釋以：「法令規定

、行政函示、政策計畫等均屬預算法第 79 條援引

範圍」，認為各鄉鎮市公所追加預算合法，或認如

經該公所認其屬重要政事並經代表會審議通過，考

量其他縣市及鄉鎮市公所亦有類似情事，該府無意

見，顯然粉飾太平，並表示僅能以輔導、協助、勸

告、建議等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消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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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下年度統籌分配款考核參考，別無他法，足

見該府態度消極，合理化各公所寬濫辦理追加預算

之不當行為，顯有疏失。 

二、行政院主計處長期坐視中央與地方政府預算間之重

大差異，致各鄉鎮市公所編製預算雖係準用預算法，

卻產生諸多扞格及違法寬濫追加預算等情事，並放任

上級機關縣市政府消極對應，束手無策；詎該處非但

遲未訂定地方政府預算法，甚至逾越預算法以訂定法

令及函示，供各地方政府依循，便宜行事，自有怠失

： 

(一)依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各機關因左列情形之一

，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一、依法律增加業務

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四

、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鑑於追加預算

係年度預算執行中，因偶發緊急事件或事前預料不

及所產生之計畫經費需求，在數額過於龐大，原列

預算不敷支用，且無法以經費流用或動支預備金方

式予以支應時，所採取之因應措施，屬非常態性業

務及經費支出。復由於追加預算為總預算之外再增

加計畫經費，故為籌措所需財源，勢必加重政府財

政負擔。爰此，現行預算法對各機關提出辦理追加

預算訂有相關法定要件，以防止編列過於寬鬆浮濫

。換言之，追加預算應依法律、重大緊急事故等需

要辦理，不僅編列要件相當嚴謹，各機關在提出時

更應審慎評估且不宜經常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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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依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

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查現行預算法自 21 年 9 月 24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

佈，歷經 14 次修訂，最近一次於 100 年 5 月 25 日

總統公布施行，其所涵蓋的範圍，僅以中央政府預

算的籌劃、編造、審議、成立及執行為主，迄今逾

數十年始終未依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制定地方政府

預算之相關法律，因此各地方政府目前仍準用預算

法規定。然而中央與地方政府無論在預算之結構、

規模或性質上差異極大，使得地方政府預算編列及

執行，在法令準用或適用方面均產生問題，諸如補

助收入為地方政府之最重要財源，惟部分補助款需

符合自籌款之要求、地方政府掌控補助收入之自主

權低、及補助機關多元外，尚有上級機關之計畫性

補助款，因各部門之作業時間及程序皆有差異，不

確定因素升高，造成地方政府預算之籌編深具不確

定性。對此，行政院主計處於本院約詢時表示：「

(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依『法律』所指僅限法、律、

條例、通則，但僅係針對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

係準用，依其認知不僅上述 4 種。地方自治條例亦

算法律。中央對地方補助訂有補助辦法，係財政收

支劃分法授權訂定之相關辦法。…年度預算提前編

，因此上級政府補助款不及編入年度預算。預算法

第 79 條所定條件係規範中央政府。…法律授權訂

定之辦法在地方政府亦列入適用。…重大事故在中

央與地方政府認知不同，角度亦不同。…例鄉民認

為大事來看，對民選首長、代表皆屬重大。財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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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接受民意機關監督。」足見該處早已明瞭，卻怠

於訂定地方政府預算法，僅便宜行事以訂定相關法

令及相關函示，供各地方政府以為依循，諸如，「

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該處於 91 年 11 月 27 日

以處實一字第 091006580 號「有關中央部會之補助

計畫經費納入嘉義市 91 年度總預算追加減預算案

，符合預算法第 79 條依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之規

定」之函示等，縱依行政院主計處見解，「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仍屬預算法第 79 條

所指法律，然「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恐

已逾越預算法之規定，亦無法涵括地方政府實際辦

理追加預算之需求。 

(三)按預算係指政府於一定期間，對所有活動的收支及

資源運用，於事前作整體規劃，所訂定之財政收支

計畫，並經立法機關審議與授權，作為政府財務活

動的依據，基於預算的重要性，現行法令對於預算

編列有嚴謹的規範。惟就該府所轄各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之原因整理歸納之 7 種態樣，誠

如前項一之(三)所述，大部分並無相關法令依據，

亦顯然皆不符預算法第 79 條之規定。復因目前行

政院主計處未本於權責依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訂定

地方政府預算法，各地方政府係準用預算法及依據

中央政府訂頒之相關法令規定，但中央與地方政府

無論在預算結構、規模或預算性質上差異極大，使

得縣市預算編列及執行，在法令準用或適用方面均

產生問題。然詢據行政院主計處及新北市政府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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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對於各公所未盡依預算法第 79 條相關法定要

件規定，寬濫辦理追加預算情形司空見慣，不以為

意，而新北市政府僅能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

等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消極處理，列入下

年度統籌分配款考核參考，別無他法。  

(四)復按預算編列及執行之覈實監督，執行面之查核至

為重要；本案調查發現，地方政府尤其是鄉鎮市公

所允宜定期將其財政收支及債務相關報表與主要

資訊，報請上級監督機關查核，並公告周知；對於

地方政府制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規範，有減少收入

者，允宜要求同時籌妥替代財源﹔需增加財政負擔

者，允宜事先籌妥經費，以確保地方政府財政之健

全性；再者，增加地方首長及其所屬財政與主計單

位主管的財務責任，並增列相關罰責規定，予以規

範等機制，揆以現行法令顯然付諸闕如，重新予以

制定納入法規實在刻不容緩。然而，目前因地方政

府預算法尚未訂定，地方政府遂準用中央政府適用

之預算法，一旦遇到民意代表刪減必要預算，或年

度中上級政府核配補助款等情形，即不符實務所需

，難以遵行，詎行政院主計處一再漠視現行法令之

闕失，亦未賦予上級機關強制有效之監督權責，長

期坐視中央與地方政府預算間結構、規模及性質之

重大差異，致各鄉鎮市公所編製預算雖係準用預算

法，卻產生諸多扞格，及違法寬濫追加預算之情事

，並放任上級機關縣市政府消極對應，束手無策；

況且該處非但怠於草擬訂定地方政府預算法，甚至

逾越預算法以訂定法令及函示，供各地方政府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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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行事，自有怠失。 

綜上論結，新北市政府對於前所轄各鄉鎮市公所 99

年度違法辦理追加預算，僅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

等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消極處理；嗣經本院調查，

竟自行擴張解釋符合法律規定，或表示無意見，合理化

各公所寬濫辦理追加預算之不當行為，粉飾太平；行政

院主計處長期坐視中央與地方政府預算間之重大差異，

致各鄉鎮市公所編製預算雖係準用預算法，卻產生諸多

扞格及違法寬濫追加預算等情事，並放任上級機關縣市

政府消極對應，束手無策；詎該處非但遲未訂定地方政

府預算法，甚至逾越預算法以訂定法令及函示，供各地

方政府依循，便宜行事，均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